  【询价】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草坪灯项目采购公告

编号：2026XJ04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下称照明处）对下列项目进行询价采购。欢迎符合资格要求并有供货能力的供应商踊跃参加。

第一部分  个性部分的要求

1、 背景概述、采购预算

本项目主要用于任港河景观工程、北滨江景观工程及通吕运河两岸堤路照明工程。项目采购预算18.10万元，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为无效投标。

2、 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 投标人须为灯杆、LED灯具的专业生产厂家。

3、 付款时间和条件

货物到位并验收，抽检合格后付合同金额50％，12个月后付清余款。款项由照明处按相关财务支付规定办理支付手续。价格包含税金、运费、装卸费和人工等所有费用。

4、 项目需求（文字说明并附相关清单）

4、     设备清单

	序号
	品种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1
	草坪灯
	GEHW2
	362
	套

	备注
	1. 由于市政工程的特殊性，如遇施工延期导致供货期延长的，供货单位必须考虑适当风险成本，并列入投标报价中。

2. 所有紧固件必须采用304不锈钢材质。

3. 同样灯型，根据工程实际变化进行调整，最终按实际供货数量为准。

4. 根据需方实际需要进行生产安排，合同签订后安排生产。

5. 要有规格型号、合格标志、生产厂家的永久标识。


5、 技术参数及要求

本项目材料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有关法规、规范的要求，如技术文件、标准及规范要求有出入则以较严格者为准。

	设备需求

	灯具类型
	草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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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灯具图片仅作参考，排布及灯具外型由厂家深化，设计方及业主方最终确定。

	光源类型
	LED
	

	工作电压
	AC 220V
	

	色温/颜色
	3000K(±200K)
	

	光源功率
	≤10W（功率以试灯之后调整为准）
	

	材质颜色
	灯杆：Q215B优质焊管及以上材质，壁厚≥3毫米；整体热镀锌，表面静电喷塑处理，喷塑厚度≥85微米，黑色。
	

	尺寸要求
	φ140mm*700mm，重量小于等于16Kg
	

	防护等级
	IP54
	

	控制要求
	回路控制


第二部分  共性部分的要求

1、 采购人：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2、 交货期（服务时间）：中标供应商接采购单位的生产通知后10日内完成供货。

3、 交货（服务）地点：中标供应商须承担包装费用、运输和装卸到照明处仓库或指定工地。

4、 保修期为1年。

5、 “响应文件”组成部分：

1、 采购报价单（须含报价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2、 法人代表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居民身份证。

3、 付款要求响应材料

4、 技术参数响应材料

5、 质量、工期响应材料

6、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

所有涉及报价及响应材料的页面均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

报价文件中必须包含上述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报价文件装订成册并密封在一个密封袋中，密封袋上标明：项目名称、报价单位名称，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文件。

6、 成交原则

1、 符合采购需求且最低价；

2、 采购报价为项目的总价，不得将项目拆分或选择性报价；

3、 满足公告规定的供货时间要求;

4、 产品必须有《产品质量保证书》;

5、 任何人不得用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

7、 获取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

1、 获取招标文件：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https://zj.nantong.gov.cn/）进行下载操作。

2、 供应商于将报价表密封后送至我处材料科，报价表必须签字盖章。

3、 我处不接受未密封的报价单。

4、 投标文件接收截止及开标时间：2026年04月16日10:00

5、 投标人须于当日开标时间前现场签到

6、 地点：南通市长和路138号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二楼大会议室。

7、 投标保证金：无。

8、 本招标项目联系事项

1、 联系人：马女士
2、 联系方式：0513－83579293
3、 联系地址：南通市长和路138号                             

4、 对项目需求部分的询问、质疑请向采购人提出，询问、质疑由采购人负责答复。

9、 评标流程简介

1、询价评议小组审查投标供应商资格（须不少于3家），对符合投标资格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报价，当众拆封价格标进行现场唱标，价格最低的为中标供应商。本次采购由询价评议小组直接确定中标人。

10、 合同签订

供应商在接到照明处中标通知后及时签订合同。所签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11、 验收与付款
1、供方在合同签订后5日内提供合格样品，并经需方认可。样品合格后，供方接需方生产通知单起10日内完成交货，所供货物需与样品保持一致。

2、照明处按合同约定积极配合供应商履约，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必要时邀请质检等部门共同参与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验收合格的作为支付款项的依据。

3、款项由照明处按合同约定和验收合格报告，并按相关支付规定直接支付。

4、中标供应商对质量问题负责包退、包换和包修，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

12、 履约约定
采购单位因成交供应商严重偏离技术标准供货，采购单位要求全部退货的，成交供应商须付给采购单位合同总价款5%的违约金。并根据此次供货情况对采购单位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在供货过程中，若未按期供货的每延迟1天将按未按期供货货款的1%予以扣减；若供货出现瑕疵但尚未影响使用，按供货货款的1-5%予以扣减。

中标单位如若发生5次及以上不能按期、按质供货采购单位有权单方面停止采购，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货单位自行承担。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2026年04月09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        （采购人）

本授权书宣告，在下面签字的      （姓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本单位授权：     （姓名）为本单位的合法授权代表，授权其在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草坪灯项目采购项目分散采购招标活动中，以本单位的名义，并代表本人与你们进行磋商、签署文件和处理一切与此事有关的事务。授权代表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单位，与本人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单位将承担授权代表行为的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

授权代表无权转让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签字)：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投标人(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采购报价单

编号： 2026XJ04
	序号
	项目
	品牌 规格 配置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备注

	1
	见前货物名称
	
	
	
	
	

	
	
	
	
	
	
	

	
	
	
	
	
	
	

	
	合  计       
	
	
	
	
	

	
	总报价（大写）


注：

1. 有限价标注的，报价时不得突破，否则作为无效响应。

2.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 价格包含税金、运费、装卸费和人工等所有费用。

4. 中标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报价人名称（公章）：

报价人：

报价人联系电话：

付款承诺：

其它承诺：

